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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曹开发） 近日，记者接

到本报读者投诉反映，宣城公交车上几乎

都贴有“有电危险 禁止乘坐”的字样，使乘

客人心惶惶。

接到投诉后，记者首先跟车暗访，在近

两天的时间里，先后乘坐该市1路、3路、5

路、7路、8路、9路、10路等十几条线路公

交车。记者发现，读者所反映的问题几乎

在每辆公交车上都有。

同时，记者还发现，大多数公交车后座

的两坐椅被拆除，改成了铁皮厢，宽约五六

十厘米，后壁的柜门上贴有“有电危险 禁

止乘坐”的字样。尽管这样，仍然有胆大的

乘客坐在上面。

随后，记者采访了该市公交公司的工

作人员，他说，公交车后排椅子的拆除是为

了安装智能化调度设备系统，大铁箱里是

监控设备装置，“车上装有三个摄像头，一

是车头，二是车厢中间，三是旁边，这样，车

在线路上跑，后台就能全程监控了。”

至于标有“有电危险 禁止乘坐”的字

样，该工作人员说：“那是吓人的，怕乘客踏

坏箱子。”

该公司另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个

公司有220多辆公交车，上路的有160辆，

后坐椅拆除的大约有三分之二，拆除的原

因主要是为了安装信息化智能装置。

之后，记者采访了该市运管局公交一

所叶所长，听完记者介绍的情况后，他表

示，任何机动车辆出厂后都不得擅自改变

车辆结构，真正需要改变，报车管所批准。

记者又采访了宣城市车管所，当记者

问及公交公司的车辆改变结构，车管所知

不知道时，车管所殷所长肯定地告诉记者：

“我们既没有看到该公司的报告，又没有任

何人汇报过。”

为免“拖累”儿女

癌症老人喝农药自杀
星报讯（崔利忠 洪唯 记者 赵汗青）

日前，一则马鞍山市老人于小区门口喝农药

自杀的帖子出现在网络上，一些网友称，老人

自杀可能是因为子女不孝。记者昨日从事发

地辖区的佳山派出所获悉，事实并非如此。

据当地警方介绍，喝农药的老人今年75

岁，之前因为患胃癌动过一次手术。不久前，

老人前往医院复查，得知癌症复发了，医生建

议其再次手术。在家人还没有商量是否再次

手术时，老人已经选择喝农药解脱。从老人

选择自杀的时机和地点来看，他已经最大程

度做到了不拖累子女。

警方透露，调查未发现老人和子女关系

不佳。

星报讯（吴贻伙） 在萧县，一家污染

企业从被勒令停产整顿到恢复生产只有短

短的十几天时间，原来，这与该县环保局原

局长的“关照”不无关系。近日，萧县环保

局原局长孙杰因涉嫌受贿被灵璧县法院一

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

产10万元。

今年 46 岁的孙杰于 2007 年 5 月至

2012年间任萧县环境保护局局长。一审法

院经审理查明，孙杰利用其担任萧县环境

保护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和环境保护局对萧

县造纸企业的排污监管、企业治污项目申

报职权，非法收受李某、孙某等六家萧县民

营造纸企业法人代表以及某集团萧县水泥

公司的贿赂172万余元。此外，孙杰还在提

拔使用萧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和调整工作人

员岗位的过程中，先后多次收受13名下属

人员的贿赂计19万余元，并为他人谋取利

益。

2008年上半年，张某某的企业因超标

排污问题被媒体曝光后停产整顿。为减少

损失，尽快恢复生产，张某某专门到孙杰

家，送给他2万元现金。仅仅过了十几天，

孙杰就让张某某的企业恢复生产。

一审法院认为，孙杰的行为已构成受

贿罪。鉴于孙杰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受贿

罪行，并能主动退出全部赃款，当庭自愿认

罪，确有悔罪表现，一审法院依法对其从轻

处罚，并作出上述判决。一审宣判后，孙杰

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星报讯（曹杰 卜庆永 记者 雷强 志

强） 因在承揽工程、安排职工子女就业、

下属职务调整等方面接受贿赂 480 多万

元，12月4日，宿州市埇桥区原国土资源局

局长陈津浦被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25万元。宣判后，陈津浦当庭表示服判，不

上诉。

经审理查明，陈津浦于2002年3月至

2011年3月任宿州市埇桥区国土资源局局

长、党组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

受其下属张某、夏某某、李某等人280.8万

元、美金1万元，为他们在承揽工程、安排亲

朋子女就业、使用干部、拨付资金等方面提

供帮助；多次收受宿州市埇桥区苗安乡、时

村镇、西二铺乡等乡镇和宿州市辖区内煤

矿所送共12.3万元，为这些单位安排土地

整理项目、拨付资金、补办用地手续等方面

提供帮助；多次收受张某、薛某及宿州市某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或个人182.6万

元、玉石3块，为他们在审批项目、承揽工

程、结算费用、安排人员就业、追加项目资

金等请托事项上提供帮助。以上收受财物

共计475.7万元、美元1万元、玉石3块。

法院审理认为，陈津浦的行为构成受

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陈津浦犯

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

首；陈津浦认罪、悔罪，其亲属主动退还全

部赃款。依法对陈津浦从轻处罚，遂作出

上述判决。

污染企业停产十余天即复工
萧县原环保局局长受贿被判十一年

宿州一“土地爷”吃进480万
多次收受他人贿赂，获刑十三年

100多辆公交车后排坐椅被拆
标有“有电危险禁止乘坐”，当地公交公司称是安装智能化调度系统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